[bookmark: _GoBack]北海培训分公司2024-2025年电瓶车维保项目（四次采购）服务标准及要求
1、 项目概况
为保障基地电瓶车(三轮电动小货车、四轮电动小货车、电动滑板车、电动摆渡车等电瓶车)正常运行,满足日常维修保养需求，需要选定2024年至2025年电瓶车维保服务商，以保证基地电瓶车的正常使用。
二、维保配件内容
	序号
	配件名称
	数量
	单位
	三轮、四轮电动小货车/电动滑板车
	电动摆渡车/电动小货车
	预计采购金额(万元)
	服务期限

	1
	轮胎（155/65R13）
	1
	条
	/
	
	1.5
	自合同约定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
	轮胎（155R12）
	1
	条
	/
	
	
	

	3
	外胎(3.75-12)
	1
	条
	
	/
	
	

	4
	外胎(3.0-12)
	1
	条
	
	/
	
	

	5
	内胎(3.75-12)
	1
	条
	
	/
	
	

	6
	内胎(3.0-12)
	1
	条
	
	/
	
	

	7
	真空胎
	1
	条
	
	/
	
	

	8
	补胎
	1
	次
	
	
	
	

	9
	蓄电池（72V170AH）
	1
	个
	/
	
	
	

	10
	蓄电池（72V150AH）
	1
	个
	/
	
	
	

	11
	铅酸蓄电池（天能蓄电池60V32.2AH）
	5
	个
	
	/
	
	

	12
	铅酸蓄电池（超威蓄电池60V32.2AH）
	5
	个
	
	/
	
	

	13
	电瓶卡头
	1
	个
	
	
	
	

	14
	扶手
	1
	对
	
	
	
	

	15
	后视镜
	1
	对
	
	
	
	

	16
	灯开关总成
	1
	对
	
	
	
	

	17
	灯开关总成把手
	1
	对
	
	
	
	

	18
	电源锁开关
	1
	个
	
	
	
	

	19
	后刹车片
	1
	对
	
	
	
	

	20
	前刹车片
	1
	对
	
	
	
	

	21
	车厢勾搭锁
	1
	个
	
	
	
	

	22
	防水喇叭
	1
	个
	
	
	
	

	23
	转向灯
	1
	个
	
	
	
	

	24
	刹车拉杆
	1
	条
	
	
	
	

	25
	手刹线
	1
	条
	
	
	
	

	26
	刹车线
	1
	条
	
	
	
	

	27
	脚刹踏板
	1
	个
	
	
	
	

	28
	充电插口
	1
	个
	
	
	
	

	29
	闪光蜂鸣器
	1
	个
	
	
	
	

	30
	车坐垫
	1
	套
	
	
	
	

	31
	加力档杆
	1
	个
	
	
	
	

	32
	避震器
	1
	套
	
	
	
	

	33
	控制器
	1
	套
	
	
	
	

	34
	充电器
	1
	套
	
	
	
	

	35
	前照灯泡
	1
	个
	
	
	
	

	36
	后照灯泡
	1
	个
	
	
	
	

	37
	拖车服务
	1
	次
	
	
	
	

	38
	配件外上门维修
	1
	次
	
	
	
	

	 备注： 1.单价含税（发票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安装拆装费、人工费和其他费用；
        2.本表中“/”为不需要维保项；
        3.本项目据实结算，每6个月结算一次，结算金额=单价×实际数量；
        4.根据往年项目金额预估费用为15000元；
        5.服务期限：自合同约定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三、维保服务要求：
（1）承包方在接到发包方发出的维保通知后的6个小时内必须到达金海基地现场、并提交解决方案和维修配件项目清单，不需要额外配件的维修，应在到场后2小时内完成维修；涉及到配件采购的维修，在配件到货后2日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并恢复车辆正常行驶（除更换电瓶、电机特殊配件外的7日内完成）；
（2）维保配件内的蓄电池保修期为1年, 轮胎保修期为3月,其他部件保修期为1月（除补胎及拖车无质保期）；不在清单范围内的配件，由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供该配件价格不得高于同类配件价格,发包方对该配件价格进行市场询价后,确保结算时配件价格的可行性和真实性。
（3）一般维修承包方提供上门服务，特殊维修需要到维修点的承包方须与发包方协商后、经同意情况下再开展。
四、结算方式及要求
维修服务费用采取6个月一结算的方式，承包方应根据所产生的维修项目费用开据真实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附上双方签字确认后的维修项目清单，在20日前交至相关业务部门。

